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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释义

除非本法律意见书中有特别解释或说明，下列简称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具有如下的
特定含义：

“《公司法》”

“《公司章程》”

“《管理办法》”

指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指  《重庆渝隆资产经营(集团)有限公司章程》

指   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
具管理办法》 (人民银行令 (2008) 第 1号)

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” 指  公司出具的《重庆渝隆资产经营 (集团) 有
限公司2026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说明书》

指  2022年1月 1 日至2025年12月 31 日“报告期”

指   2025年 12月 31 日“报告期截止日”

“本次发行” 指  公司发行2026年第一期中期票据

指  本所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出具的《重庆华“本法律意见书”
栋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渝隆资产经营 (集
团) 有限公司发行2026年第一期中期票据
之法律意见书》

“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”  指

“本所”

“本所律师”

“公开核查截止日”      指

“公司”

重庆华栋律师事务所

2026年 6 月 3日

指

指 本所聘任的签署本法律意见书的律师

2026年 3月 31 日

重庆渝隆资产经营 (集团) 有限公司，一家指

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001077339757027

“关联方” 指  就任何主体而言， 指： (i)直接或间接持有该
主体5%以上权益的自然人； (ii) 该主体的
董事、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 (ii)控制该主
体的其他主体及其董事、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
员； (iv) 由上述 (i) 至 (i ) 项所述主体控
制的、 或者担任董事 (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
董事)、高级管理人员的、除公司以外的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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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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